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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林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东北林业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及录取工作办

法》等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一、复试分数线、统考招生计划数

我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统考招生计划数详见表 1：
表 1 各学科专业复试分数线、统考招生计划情况表（专项计划除外）

学习
方式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复试
分数线

统考招生计
划数

全日制

081400 土木工程

01

264 30
02
03
04
05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01

264 32
02
03
04
05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0 264 4
085901 土木工程 00 264 69

085906 人工环境工程（含供热、通风
及空调等） 00 264 8

086100 交通运输 00 288 139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00 226 23

125601 工程管理 00 166 10

备注：单科成绩按照国家线对 A类考生的基本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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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格审查（一志愿考生与调剂考生）

学院将根据招生简章规定的报考条件，以收集考生电子材料

的方式对考生进行复试资格审查。一志愿及调剂考生均需按要求

提交资格审查材料，资格审查通过后考生方可参加复试。

（一）材料要求及联系方式

所有材料按顺序整合为一个 PDF电子文档，带目录及页码，

以“报考专业+全日制/非全日制+姓名”为压缩包文件名，材料

名目见“（二）资格审核材料清单”，严格按照专业相关联系人

要求时间发送至相应联系人邮箱，同时请考生加入相应报考专业

复试群，调剂考生发送审查材料时间另行通知。

一志愿各专业复试群号、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详见表 2：
表 2 一志愿各学科（专业学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

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联系人 邮箱 QQ群

081400 土木工程

01 岩土工程

刘克智
kezhi_liu@
nefu.edu.cn 1084882931

02 结构工程

03 供热、供燃气、
通风及空调工程

04 防灾减灾工程及
防护工程

05 桥梁与隧道工程

082300 交通运输

工程

02、
03

交通运输规划与
管理
交通信息与控制
工程

田静静
tianjj@nefu
.edu.cn 763173511

04 载运工具运用工
程 韩 锐

hr_cn@nefu
.edu.cn 293480152

087100 管理科学

与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彭海艳

phy4523@n
efu.edu.cn 85699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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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

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联系人 邮箱 QQ群

085901 土木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陈 博
chenbo@ne
fu.edu.cn 1084642341

085906

人工环境工

程（含供热、

通风及空调

等）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孙 强
sunqiang@
nefu.edu.cn 809248335

086100 交通运输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冯文文

fnwenwen
@nefu.edu.
cn

1085087191

125604 物流工程

与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郭成波

chengbo.gu
o@nefu.edu
.cn

1081042112

125601 工程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彭海艳
phy4523@n
efu.edu.cn 1085013813

（二）资格审核材料清单

1. 考生初试准考证（扫描原件）；

2. 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扫描原件）；

3. 非应届本科生须提交学历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扫描原件）;

4. 应届本科生须提交学生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扫描原件），其本科毕业证书将在入学时提交审查，材料中用

于核验真伪的二维码务必清晰；

5.《东北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

（扫描原件）；

6. 同等学力考生按我校招生简章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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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全日制考生、全日制定向就业考生需提交单位人事部

门盖章的工作证明；

8. 报考工程管理[代码 125601]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的考生，需按报考条件提供 3年以上工作经验证明；

9.《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手签版（扫描原件）；

10. 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提供《入伍批准书》和《退出

现役证（限士兵）》（扫描原件）；

11. 个人简历；

12. 本科成绩单（扫描原件）；

13. 本科期间所获奖励荣誉（扫描原件）；

14. 毕业论文（应届本科毕业生可提供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已发表学术论文（扫描原件，只要封面、目录及本人论文）；

15. 其他体现考生专业知识、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

质的材料。

（三）注意事项

1. 未能提交学历或学籍认证，同时不能提供其他佐证材料

的考生，将视为资格审查不合格，不能参加复试。

2. 考生初试准考证如丢失，可在中国研招网下载考生准考

证（无需盖章）。

3. 考生身份证如果丢失，需由其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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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考生提供虚假材料，任何时候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录

取资格。

三、复试

（一）复试形式

一志愿复试采取现场面试形式，调剂复试采用网络远程视频

面试形式。一般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考生明确表

示已作答完毕的可提前结束考核。

调剂复试因采用网络远程视频面试形式，为确保复试过程安

全、顺畅、稳定，学校拟采取“双系统”“双机位”模式组织网

络面试，一个机位（腾讯会议）进行面试使用，另一个机位（QQ

视频）对考生面试环境进行监控，同时作为面试备用系统。当腾

讯会议系统发生故障时，考生可在复试老师的指导下，使用 QQ

视频系统完成复试。

1.设备要求

考生需准备两个采集音频、视频的设备（电脑、手机等），

根据各学科（专业学位）复试秘书通知要求，提前在电脑或者手

机上安装腾讯会议和 QQ软件，注册相关系统账号，熟悉软件的

界面及流程，测试网络稳定性。

2.环境要求

需提前报备面试地点，面试前摄像头旋转 360度对环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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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面试地点应为家、宿舍或办公室等独立、可封闭的空间，

确保安静整洁，复试期间严禁他人进入，否则复试无效。严禁在

公共场所或培训机构进行复试。严禁人为破坏网络，一旦发现取

消复试资格。

3.着装要求

考生着装需正式、整洁、得体，不得穿背心、奇装异服等。

4.纪律要求

（1）除复试要求的设备和物品外，复试场所考生座位附近

不得存放任何与考试相关的书籍、资料以及电子设备等。两个机

位设备内严禁在考试期间打开任何与考试相关的页面，否则按照

违纪处理。

（2）严禁复试后泄题。

（3）严禁替考等违纪行为，一经发现取消考生复试资格。

（4）考生需对复试内容进行保密，严禁考生在远程面试期

间对复试过程进行摄录，严禁考生将复试相关内容发到网络或提

供给相关培训机构，一经发现按考试违纪处理，学校有权追究其

相关责任。

（二）复试内容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能力考核（50 分）和综合素质考核（50 分）

两部分。学术学位重点考核考生的学术素养、对学科知识掌握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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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科研创新能力，专业学位重点考核考生的专业基础、实践

能力和职业素养。

专业能力考核：包括专业外语听说能力测试（20 分）和专

业课测试（30 分）。工程管理（125601）、物流工程与管理（125604）

两个专业学位复试中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占专业课测试成绩

的三分之一，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综合素质考核：考核内容应涉及考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考核；考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核；考生对报考专业发展动态了解以及

在本专业发展潜力考核；考生的科研和社会工作能力、实践能力

考核；考生的事业心、责任感、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考核；考

生的人文素质、举止礼仪和表达能力考核等。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主要考核本人的现实表现，包含

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

方面。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对于思

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三）计分规则

考生复试总成绩（100 分）＝专业能力考核成绩（50 分）＋

综合素质考核成绩（50 分）。

复试过程中，每位专家独立给分，最终取所有专家评分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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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即为考生最终复试总成绩，复试总成绩低于 60分视为复

试成绩不合格。

四、一志愿考生报到及复试安排

（一）一志愿考生在报到时需携带如下材料

1. 本人身份证原件，核验后当场返还；

2.《东北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

签字盖章的原件，现场提交；

3.《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签字版原件，现场提交；

4. 资格审查材料按照顺序打印装订，一式五份，要求有封

面，封面上注明姓名和报考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现场提交。

（二）一志愿考生报到及复试时间详见表 3：

表 3 各学科（专业学位）复试时间

序号
类

别
报考专业 复试日期 复试开始时间

1

学

硕

土木工程 3月 28日上午 上午 08:30

2 交通

运输

工程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交通信息与控制工程
3月 29日上午 上午 08:30

3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3月 29日上午 上午 08:30

5 管理科学与工程 3月 29日下午 下午 13:00

6 交通运输 3月 28日上、下午
上午 08:30
下午 13:00

7 土木工程 3月 29日上、下午
上午 08:30
下午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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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硕
8 物流工程与管理 3月 29日上、下午

上午 08:30
下午 13:00

9 工程管理（非全日制） 3月 29日下午 上午 08:30

10 人工环境工程（含供热、通风

及空调等）
3月 29日下午 下午 13:00

备注：① 复试前报到时间和地点由所在专业秘书另行通知；

② 复试当天报到时间（上午：08:00，下午：12:30），报到地点：相应专业的

候考室，地点由学科秘书另行通知；

③ 调剂考生将通过研招网调剂系统或电话等方式接收复试安排的相关通知。

五、调剂

（一）考生调剂基本条件

1. 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 初试成绩须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A类地区的全国初

试成绩基本要求；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

才计划（含南疆高校教师专项）、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考生须

符合我校一志愿相应复试线要求。

3.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相近；

4. 满足教育部规定的其他调剂要求；

5. 调剂非全日制专业要求考生为在职定向就业考生；

6. 满足学院招生专业（方向）规定的其他调剂要求。

（二）考生调剂的学术条件

1. 交通运输工程学科（082300）

（1）一志愿报考专业为交通运输工程（0823）、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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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4）；

（2）初试统考科目要求：201英语一、301数学一；

（3）本科所学专业为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081006T）、土

木工程(081001)、城市地下空间工程（081005T）、铁道工程

(081007T)、智能建造(081008T)、交通运输（081801）、交通工

程（081802）、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081806T）、智慧交通

(081811T)、车辆工程（080207）、汽车服务工程（08020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901）、物流工程（120602）、智能建造

与智慧交通（081012T）、地质工程(081401)、交通运输类（0818）、

软件工程（080902）、信息与计算科学（070102）、地理科学

（070501）、地理信息科学（070504）、地球系统科学（070604T）、

防灾减灾科学与工程(070803T)、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070903T)、

遥感科学与技术(081202)。

2. 土木工程学科（081400）
（1）一志愿报考专业为土木工程（0814）；

（2）初试统考科目要求：201英语一、301数学一；

（3）本科所学专业为土木工程（081001）、城市地下空间

工程（081005T）、智能建造（081008T）、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081002）、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081006T）。

3. 人工环境工程（含供热、通风及空调等）（08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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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志愿报考专业为 土木工程（0814）、土木水利（0859）、

能源动力（085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0807）、资源与

环境（0857）、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水利工程（0815）；

（2）初试统考科目要求：201英语一或 204英语二、301数

学一或 302数学二。

4.物流工程与管理（125604）

（1）一志愿报考专业为物流工程与管理（125604）；

（2）外语初试统考科目要求：201 英语一或 204 英语二。

（三）考生调剂的遴选办法

（1）满足调剂学术条件要求的考生，按照考生初试成绩总

分由高到低排序，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实行差额复试；

（2）调剂考生差额复试比例不低于 200%。

六、录取

（一）录取规则

1. 录取工作贯彻对考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的精神，

坚持“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在学校招生委员会统一领

导下，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根据学校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

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和品德情况、身心健康状况

等择优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在确定拟录取名单前，全面开展录

取检查，对报考资格、录取条件、录取程序等不符合规定者不予



12

录取。

2. 考生录取时按照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进行；若考生

总成绩相同时，按初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若初试总分再相同时，

按综合素质考核成绩从高到低排序。调剂考生可根据复试批次，

分批次排名，分批次录取。

（1）考生总成绩计算公式（初试总分为 500 分）：

考生总成绩＝（初试总成绩÷5）×60%＋复试总成绩×40%

（2）考生总成绩计算公式（初试总分为 300 分）：

考生总成绩＝（初试总成绩÷3）×60%＋复试总成绩×40%

3. 出现如下情况之一者不予录取。报考资格审查不合格者；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未按规定时间参加复试者；

复试成绩不合格者；同等学力加试科目的任一门成绩低于 60分
者；未通过或未完成学历（学籍）审核者；体检不合格者。

（二）拟录取名单公示

拟录取名单公示 7日。拟录取考生名单由学校统一公示。公

示期间名单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

行公示 7日。未经公示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不予注册学籍。

七、体检

体检安排在考生入学报到期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体检要

求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

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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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等文件规定，参照《教育

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学〔2003〕3号）。

八、其他事宜

如本细则与国家或《东北林业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复试及录取办法》有不符之处，一律按照国家或东北林业大

学相关文件执行。

本细则由东北林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负责解释，其它未尽

事宜参照《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等国家

相关规定执行。

学院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451-82191806

东北林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2026年 3月 20日


